附件1
在建扶持类与产业研究类项目申报细则
一、申报条件
申报文创资金扶持项目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1.申报项目应符合本《申报指南》确定的支持范围。
2.申报单位为在本市注册登记，从事文创产业研发、生产、服务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3.申报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会计核算规范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4.在建扶持类项目须为在建项目，项目起始时间不早于2025年1月1日，须在2027年12月31日前完成建设内容，并提交项目验收申请及相关材料。
5.产业研究类项目须在2026年12月31日前提交研究成果。
二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在建扶持类项目
1.《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（在建扶持类项目）》。
2.营业执照（或法人证书）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。
3.2025年度税控财务报表及2025年度（或2024年度）审计报告，2025年1月1日后注册的新设单位须提供最新的税控财务报表。
4.如项目涉及土建、加层、外立面改造等，须提供项目核准（备案）批准文件及规划部门、环保部门的批复意见。如项目购置设备及试验加工过程中涉及环境影响（如噪音、辐射、三废排放等），须提供环保部门批复意见。
5.其他建议提供的相关材料：
（1）项目申请表中财务履约能力测算表的证明附件。
（2）项目涉及的成果或专利证书等。
（3）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
以上2-5均为复印件加盖公章，其中税控财务报表为打印件加盖公章。
（二）产业研究类项目
《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（产业研究类项目）》。

